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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名单  
(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主席 
 

张建宗先生, JP 
( 1.1.1999 – 18.6.2000 ) 

   

   

 

 

陈甘美华女士, JP 
( 26.6.2000 – 31.12.2000 ) 

   
劳工处处长 

 
   

委员 
 

雇主代表 
 

何世柱先生, SBS, JP    香港中华总商会代表 
     

刘文炜先生, JP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代表 
     

梁君彦先生, JP    香港工业总会代表 
     

麦建华博士    香港雇主联合会代表 
     

     

刘广全先生 
( 1.1.1999 – 1.11.1999 ) 

  

  

 

 

杨国琦先生 
( 12.11.1999 – 31.12.2000 ) 

 

  
香港总商会代表 

     

     

李乃 博士, JP    以个人身分获委任 

 
雇员代表 
 

张国标先生   
   

梁筹庭先生   
   

 

 梁富华议员, MH, JP   
   

梁雪芳女士   
   

潘兆平先生 

 

  
    

由已登记的雇员工会选出 

     

 

 

 

章活麟先生, MH 
(章麟先生) 
( 1.1.1999 – 31.12.1999 )  

 

   

张 枝先生 
( 1.1.2000 – 31.12.2000 ) 

 

  

以个人身分获委任 

 
 

秘书 
 

吴家光先生 
( 1.1.1999 – 28.6.1999 )   

  

  

 

 

冯应麟先生 
( 19.7.1999 – 31.12.2000 ) 

 

  
高级劳工事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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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 : 李乃 博士, JP ; 梁君彦先生, JP ; 

何世柱先生, SBS, JP ; 陈甘美华女士, JP [主席]; 
梁富华议员, MH, JP ; 张国标先生 ;  
潘兆平先生 

  

后排(右起) : 陈永杰先生, BBS, JP [劳工处副处长(劳工事务行政)];  

杨国琦先生 ; 麦建华博士 ; 刘文炜先生, JP ;  

梁雪芳女士 ; 梁筹庭先生 ; 张 枝先生 ;  
丁褔祥先生, JP [劳工处副处长(职业安全及健康)];  

冯应麟先生 [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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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顾问委员会（劳顾会）选举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举行，选出五
位雇员代表出任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的委员。  

 
一九九九年六月，劳顾会委员及劳工处代表在瑞士日内瓦出席第八十七届
国际劳工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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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处暨劳顾会新春酒会于二零零零年二月举行。  

 

 
二零零零年六月，劳顾会委员及劳工处代表在瑞士日内瓦出席第八十八届
国际劳工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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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零年九月，劳顾会委员与到香港特别行政区访问的国际劳工组织辖
下国际劳工标准司司长安德烈．辛格先生会面。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劳顾会委员与到香港特别行政区访问的国 际劳工组织
亚太区区域司长堀内光子女士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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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顾问委员会 

 

 
引言 
 

 劳工顾问委员会（劳顾会）是一个非法定组织，委员由行政长
官委任，负责就有关劳工的事宜，包括法例及国际劳工公约的适用情
况，向劳工处处长提供意见。劳顾会由劳工处处长或副处长出任当然
主席，共有 12名委员，分别由雇主及雇员方面的六名代表出任。 
 

2. 劳顾会在制定劳工政策的工作上肩负重任，并就劳工法例提供
意见。 
 

 

历史 
 
3. 劳顾会于一九二七年成立。在成立初期，劳顾会成员包括大公
司、政府部门和军部的代表，但是并无雇员代表。 
 

4. 劳顾会于一九四六年发展成为一个由三方面代表参与的组织，
由劳工事务主任担任当然主席，而外籍雇主、华籍雇主及大公司雇员
各有三名代表出任委员。劳工事务主任是劳工办事处的主管，当时该
办事处辖属华民政务司署。 
 

5. 劳顾会于一九五零年重组，并且首次有经选举产生的委员。在
代表雇员的四名委员中，有两名由职工会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
而其余两名则由政府委任。在代表雇主的四名委员中，有两名分别由
香港雇主联合会及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提名出任，另两名则由政府委
任，每名人选分别来自外籍及华籍雇主。 
 

6. 劳顾会于一九七七年增加四名委员，人数增至 12名。在六名雇
主代表中，四名由雇主组织提名，两名由政府委任；而在六名雇员代
表中，三名由职工会选出，三名由政府委任。 
 

7. 在一九八五年一月，劳顾会的委员任期由一年延长至两年，经
选举产生的雇员代表由三名增至四名，而委任的雇员代表则由三名减
至两名。 
 

8. 由一九八九年一月一日起，由雇主组织提名的雇主代表及经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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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产生的雇员代表均由四名增至五名，而两方面的委任成员亦各减至
一名。 
 

9. 由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起，出任劳顾会的非官方委员在每一任
期内可支取津贴，委员亦可提出议程项目，在劳顾会会议上讨论。 
 

 

职权范围 
 

10. 劳顾会的职权范围如下： 
 

「就有关劳工的事宜，包括法例及国际劳工组织的公
约和建议书，向劳工处处长提供意见。如委员会认为
有需要时，可成立辖属委员会，并加入非劳工顾问委
员会的人士出任该等委员会的委员。」 

 

 

成员组织 
 
11. 劳顾会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的成员组织如下： 
 

 

主席 
劳工处处长或劳工处副处长（当然主席） 
 

委员 
 

雇主代表 
 

五名由主要雇主商会提名的委员： 
� 一名香港中华总商会的代表 
� 一名香港总商会的代表 
� 一名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的代表 
� 一名香港工业总会的代表 
� 一名香港雇主联合会的代表 
 

一名以个人身分获委任的委员  
 



 劳工顾问委员会  

 

  
9 

 

 

 

雇员代表 
五名由已登记的雇员工会选出的委员 
一名以个人身分获委任的委员 
 

秘书 
由一名高级劳工事务主任担任 
 

 
12. 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举行的选举中，已登记的雇员工
会以不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的雇员代表。是次
选举有九名候选人竞逐五个席位，以出任劳顾会的雇员代表。登记为
选举单位的雇员工会有 331个，其中参与是次选举的有 298个。至于
雇主代表方面，五个主要雇主商会在一九九八年年底获邀提名代表出
任劳顾会委员。 
 

13. 其余两名分别代表雇主及雇员的委员，则以个人身分由政府委
任。该 12名委员的委任公告已在政府宪报刊登。劳顾会在一九九九年
一月一日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间，举行了九次会议。  一
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委员会的成员名单见第 2页。 
 

 
劳工顾问委员会辖下的专责委员会 
 

14. 劳顾会需要关注的事务日益繁重，为使劳顾会能应付这些事
务，以及鼓励雇主及雇员多些参与，当局在劳顾会辖下成立了五个专
责委员会。这五个专责委员会分别是： 
 

♣ 雇员补偿委员会 
♣ 就业辅导委员会 
♣ 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委员会 
♣ 劳资关系委员会 
♣ 职业安全及健康委员会 
 

15. 劳顾会委员和超过 20名人士，包括劳顾会以外的雇主和雇员代
表、学术界人士、专业人士，以及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及关注团体代
表，分别在这五个委员会担任委员。这些专责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成
员组织及工作载于第二部。 
 

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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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法例的谘询 
 

16. 劳顾会通过了 17项有关香港雇员的福利、安全及健康的劳工法
例建议。有关劳工法例项目的细节及截至二零零零至二零零一年立法
会会期完结时的立法进度载于附录八。主要项目列举如下： 
 

 

劳资关系 

 

《雇佣条例》 
 

劳顾会通过下述多项改善《雇佣条例》条文的建议。详情如
下： 
 

Ø 澄清雇主不得以雇员参加罢工为理由，而不给予通知或代
通知金将雇员即时解雇； 

 
Ø 扩大《雇佣条例》的适用范围以涵盖内河海员； 
 

Ø 赋予劳资审裁处权力，以便审裁处如认为适当而合理切实
可行，可无须取得雇主的同意，就不合理及不合法解雇的
个案作出复职／再次聘用的命令。 

 

《雇用青年（工业）规例》 
（于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二日前称为《妇女及青年（工业）规例》）  

 

劳顾会通过一项建议，规定任何人士不得雇用未满 18岁的青
年从事由《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所界定的危险行业。 
 

《破产欠薪保障条例》 
 

劳顾会通过一项建议，修订《破产欠薪保障条例》有关的条
文，规定如果雇员遭减薪前获雇主承诺按雇员减薪前的工资
水平来计算遣散费，则「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发放的遣散费
特惠款项将按此工资水平计算。 
 

 

 
《职工会条例》 
 

劳顾会通过一项建议，准许已登记职工会可根据其已登记的
规则，向香港以外的合法组织提供慈善捐赠，无须徵求行政
长官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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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补偿 

 

《雇员补偿条例》 
 

劳顾会通过下述多项改善《雇员补偿条例》条文的建议。详
情如下： 
 

Ø 修订《雇员补偿条例》下的罚则； 
 

Ø 在《雇员补偿条例》订明的职业病列表内增加两种新的职
业病，以及扩大条例内现存两种职业病的涵盖范围； 

 

Ø 恢复给予雇员在红色暴雨警告下根据《雇员补偿条例》所
获得的保障； 

 

Ø 将《雇员补偿条例》下所规定支付的殡殓费和医护费上限
调高。 

 

《肺尘埃沉 病（补偿）条例》 
 

劳顾会通过一项建议，把徵款率由 0.3% 调低至 0.25% 及将

《肺尘埃沉 病（补偿）条例》下所规定支付的殡殓费上限
增加。 
 

 

职业安全及健康 

 
《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 
 

劳顾会通过一项建议，使劳工处处长可以在发现或获悉未有
呈报的机构后六个月内，对未有呈报的东主及承建商采取检
控行动。 
 

《工厂及工业经营（气体焊接及火焰切割）规例》 
 

劳顾会通过一项建议，制定新的规例，要求从事气体焊接及
火焰切割工作的工人须接受安全训练及须具有证书。 
 

《工厂及工业经营（木工机械）规例》 
 

劳顾会通过一项建议，规定未满 16岁的青年不可受雇操作任
何木工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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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 
 

劳顾会通过一项建议，修订医生必须根据《职业安全及健康
条例》向劳工处处长呈报的职业病列表。 
 

 

劳工行政事宜 / 执行措施的谘询 

 

17. 劳顾会曾就以下事宜提供意见∶ 
 

Ø 劳顾会通过有关建议的《职业安全及健康（显示荧幕设备）
规例》的各项建议遵守准则，这规例旨在保障显示荧幕设备
的惯常使用者的安全及健康。 

 

Ø 劳顾会知悉《职业安全及健康规例》有关体力处理操作的建
议遵守准则。 

 

Ø 劳顾会知悉劳工处推出的就业服务新措施。这些新措施包括
设立职位空缺处理中心、电话就业服务中心、第二间新来港
定居人士就业辅导中心；引进「登记易」简易登记程序、互
动就业服务网页、地区性家务助理一站式服务；及出版有关
求职技巧的参考资料。 

 

Ø 劳顾会全力支持在一九九九年九月推出的青年职前综合培训
计划，这项计划是为了处理 15至 19岁离校生失业数字高企
的问题而设立的。 

 

Ø 劳顾会知悉就职业安全及健康而实施的执行策略和推广活动
计划。 

 

 
Ø 劳顾会知悉检讨《雇佣条例》有关停工、工资及疾病津贴的
条文的结果。 

 

Ø 劳顾会讨论了《雇佣条例》是否适用于留宿家庭佣工的检讨。
当局将会采纳检讨后提出的一项建议，即《雇佣条例》应继
续全面适用于所有留宿家庭佣工。 
 

Ø 劳顾会知悉拟订《工厂及工业经营（身体检查）规例》的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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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法例 / 措施的谘询 
 

18. 劳顾会也曾就与劳工事宜有关的其他立法和行政措施提供意
见，详情如下： 
 

Ø 劳顾会支持修订《家庭岗位歧视条例》。上述修订旨在澄清：
一个人只向雇员的其中一类或多类直系家庭成员提供福利而
没有向雇员的所有直系家庭成员提供该项福利，并非违法。 

 

Ø 劳顾会讨论了各项检讨雇员补偿援助计划的顾问建议，这些
建议旨在协助该计划长远地回复稳健的财政状况。 

 

Ø 劳顾会讨论了平等机会委员会提出修改《性别歧视条例》及
《残疾歧视条例》第 14条的适用范围延伸至香港境外的建
议。 

 

Ø 劳顾会讨论了有关雇员委员要求政府澄清放宽输入优才/专
才计划的详情及检讨政府管制人力资源部门分工问题。 

 

Ø 劳顾会就当局建议放宽法院在发出扣押入息令时所须符合的
规定，提供意见。 

 

 
监察补充劳工计划 

 

19. 劳顾会负责监察补充劳工计划，以及审核该计划下的输入劳工申
请。根据本地工人优先就业的原则，补充劳工计划只在雇主无法觅得
本地工人填补职位空缺的情况下，才容许雇主输入劳工。劳顾会在   
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任期内共审核了约 1 600宗输入劳工的申请。 
 

20. 劳顾会自一九九六年八月成立了一个补充劳工计划工作小组，专
责研究该计划下输入劳工申请的审批指引；以及讨论委员在审核时意
见相异的申请个案。该工作小组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任期内共
举行了四次会议。小组的职权范围、成员组织和成员名单载于附录六
和七内。 
 
21. 政府已就补充劳工计划的运作进行检讨，并谘询劳顾会的意见，
以确保该计划有效地达致其政策目标。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任
期内，劳顾会赞同政府就该计划推行多项措施，进一步保障本地工人
的就业机会，以及简化申请程序。 
 
 

参加国际劳工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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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除向劳工处处长就劳工事宜提供意见外，劳顾会的委员也代表雇
主及雇员出席国际劳工大会。劳顾会委员分别于一九九九及二零零零
年六月，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第八十七及第八十八届国际劳工大会。 
 

第八十七届国际劳工大会 
 

第八十七届国际劳工大会于一九九九年六月一日至十七日在日
内瓦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派出三方代表，以中国
代表团顾问的身分出席大会。代表团的成员如下： 
 
 

政府代表 
 

劳工处处长 
张建宗先生，JP 
 

劳工处助理处长 
左陈翠玉女士，JP 
 

首席劳工事务主任 
陈麦洁玲女士 
 

高级劳工事务主任 
吴家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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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代表 
 

何世柱议员，SBS，JP 
刘文炜先生，JP 
 

雇员代表 
 

张国标先生 
潘兆平先生 
 
 

这次会议约有二千名的政府、雇主和雇员代表及顾问参加。他们
来自 154个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 
 

香港特区代表团的成员出席大会全体会议，并参与标准实施委员
会、童工委员会、生育保护委员会及技术合作委员会的会议。 

 

第八十八届国际劳工大会 
 

第八十八届国际劳工大会于二零零零年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十五
日在日内瓦举行。香港特区派遣三方代表，以中国代表团顾问的
身分出席大会。三方代表团的成员如下： 
 

 

政府代表 
 

劳工处处长（候任） 
陈甘美华女士，JP 
 

劳工处助理处长 
萧威林先生，JP 
 

高级劳工事务主任 
冯应麟先生 
 

高级劳工事务主任 
李宝仪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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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代表 
 

何世柱议员，SBS，JP 
刘文炜先生，JP 
 

雇员代表 
 

梁筹庭先生 
梁雪芳女士 
 
 

超过二千名代表及顾问出席大会。他们分别来自 158个国际劳工
组织成员国。 
 

香港特区代表团出席大会的全体会议以及其他委员会的会议，包
括标准实施委员会、生育保护委员会、农业中安全与卫生委员会
和人力资源的训练及开发委员会。 
 

一年一度的国际劳工大会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场合，让香港特区的
代表能够与其他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的代表会面，从而交换意
见，分享经验以及建立关系。参与三方代表团可以使劳顾会委员
对国际劳工事务有更深入的接触及了解。 

 

 

与国际劳工组织官员会面 
 

23. 国际劳工标准司司长及国际劳工组织亚太区区域司长分别于  
二零零零年九月及十二月在赞助贵宾访港计划下访港。劳顾会委员与
他们会面并讨论各项劳工事宜在国际上的最新发展。 
 
 



 
第二部 
 

劳工顾问委员会 
豁下的专责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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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补偿委员会 
 

 
引言 
 
 雇员补偿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八月成立，就雇员补偿制度的效
益及有关法例提供意见。 
 

 

职权范围 
 

2. 成立委员会旨在： 

l 检讨香港的雇员补偿制度； 

l 就雇员补偿的立法建议提供意见及检讨现行法例；以及 

l 向劳工处建议可采取的措施，以改善与雇员补偿有关的行政
机制。 

 

 

成员组织 
 
3. 委员会的委员由劳工处处长委任。成员组织如下： 
 

 

主席 
劳工处副处长（劳工事务行政） 
 

委员 
劳工顾问委员会雇主代表三名 
劳工顾问委员会雇员代表三名 
劳工顾问委员会以外的雇主代表一名 
劳工顾问委员会以外的雇员代表一名 
保险业代表一名 
来自一个职业意外受害人关注小组的代表一名 
医院管理局代表一名 
法律援助署署长代表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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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处助理处长一名 
职业健康顾问医生一名 
 

秘书 
由一名劳工事务主任担任 
 

 

4. 雇员补偿委员会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内的成员名单载于
附录一。 
 

 

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的活动 
 

5.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内，委员会讨论了下列事项： 
 

Ø 检讨雇员补偿援助计划 
 

有鉴于雇员补偿援助计划所面对的财政状况，教育统筹局聘
请了顾问为该计划进行研究。顾问提出了可令该计划达致长
远财政稳健的方案。就这些方案，政府谘询了委员会。 

 

Ø 检 讨 《 雇 员 补 偿 条 例 》 及 《 肺 尘 埃 沉� 病 （ 补 偿 ） 条 例 》 所
规定的补偿金额 
 

委员会通过建议，即使在一九九九及二零零零年均出现通缩
的情况，《雇员补偿条例》及《肺尘埃沉�病（补偿）条例》
所规定的补偿金额维持不变。此外，委员亦同意修订《肺尘
埃沉�病（补偿）条例》，以提高条例下规定支付殡殓费的金
额。 

 

Ø 在 《 雇 员 补 偿 条 例 》 及 《 肺 尘 埃 沉�病 （ 补 偿） 条 例 》 下 承
认中医药的建议 
 

委员会考虑了在《雇员补偿条例》及《肺尘埃沉�病（补偿）
条例》下就补偿事宜承认中医药的建议，并同意将建议提交
劳工顾问委员会考虑。 

 

Ø 改善《雇员补偿条例》 
 

委员会讨论了一套修订《雇员补偿条例》的建议，这些建议
旨在改善处理雇员补偿的申索。这些建议将提交劳工顾问委
员会考虑。 

 
6. 上述首两项建议其后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内提交劳工顾
问委员会作进一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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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辅导委员会 

 

 
引言 
 
 劳工顾问委员会于一九七六年五月成立了一个小组委员会，就有
关劳工处就业科运作的事宜，向劳工处处长提供意见。小组委员会的
设立使国际劳工公约第 2号公约《一九一九年失业公约》得以适用于
香港。该公约规定当局须设立由中央管理的免费公营职业介绍所服
务，以及委任有劳资双方代表的委员会，就这些职业介绍所的运作事
宜提供意见。小组委员会在一九七八年重新命名为就业辅导委员会。
由于劳工处的就业服务范围不断扩展，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也扩大至包
括择业及职业介绍所事务科和展能就业科的工作。 
 

 
职权范围 
 

2. 成立委员会旨在： 

l 就劳工处所提供的就业服务，包括为健全及残疾人士提供的
就业服务，以及为青少年提供的择业辅导服务，提供意见； 

l 就与私营职业介绍所运作事宜有关的法例条文提供意见；以
及 

l 就与受雇于香港以外地方的本港工人的就业事宜有关的法例
条文提供意见。 

 
 

成员组织 
 

3. 委员会的委员由劳工处处长委任。成员组织如下： 
 

 

主席 
委任非公职人士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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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 
劳工顾问委员会雇主代表两名＃ 
劳工顾问委员会雇员代表两名＃ 

劳工顾问委员会以外的雇主代表两名 
劳工顾问委员会以外的雇员代表两名 
经常使用劳工处就业服务的主要雇主代表一名 
来自两个职业介绍所协会代表两名 
香港辅导教师协会代表一名 
雇员再培训局代表一名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职业辅导社代表一名 
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代表一名 
劳工处助理处长一名 
 

秘书 
由一名劳工事务主任担任 
 
＃如获委任为主席的人士来自此组别，则此组别只能有一名代表。  
 

 

4. 就业辅导委员会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内的成员名单载于    
附录二。 
 

 

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的活动 
 
5.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内，委员会定期检讨以下项目以改
善有关的服务： 

 

Ø 就业服务 
 

委员会对劳工处就业科及展能就业科的工作提供意见。就业
科为健全求职人士提供免费就业服务，而展能就业科则专责
为寻求公开就业的残疾人士提供就业服务。委员会亦对多项
新措施，包括网上「互动就业服务」、本地家务助理就业服
务计划、就业入门网站及与私营职业介绍所的合作，提供了
宝贵的意见。委员会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参观了就业科的一
间就业中心。 
 
此外，委员会对就业资讯及推广计划的工作提供意见。该计
划旨在加强推广劳工处的就业服务和收集职位空缺资料。 
 

Ø 青年职前综合培训－「展翅计划」 
 

委员会对青年职前综合培训 -「展翅计划」提供意见。「展翅
计划」在一九九九年九月开始推行。该项计划的目的是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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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9岁的青年离校生提供各种与就业有关的培训，从而提升
他们的处事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委员会于二零零零年二月往训练机构探访「展翅计划」的学
员。 
 

Ø 择业辅导、港外雇佣事务及对职业介绍所的规管 
 

委员会亦对劳工处择业辅导组的工作提供意见。择业辅导组
透过举办多项择业活动，以及提供文字和视听资料，向青少
年，特别是中三至中五的学生，提供择业辅导服务。委员会
也就港外雇佣事务组及职业介绍所事务组的工作提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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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委员会 

 

 
引言 
 
 国际劳工大会于一九七六年通过国际劳工公约《三方协商（国际
劳工标准）公约》（第 144号）。这条公约旨在推广政府、雇主和雇员
之间的三方协商，以制定、检讨和实施国际劳工标准。这条公约于一
九七八年经修改而适用于香港。基于这条公约适用于香港，当局根据
劳工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在同年设立了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委员会。 
 

 

职权范围 
 

2. 成立委员会旨在： 

l 就香港需作出的适当声明提供意见； 

l 每隔一段适当时间，重新检讨经声明为「保留决议」或「经
修改而适用」的公约，以及考虑应采取何种措施以促进实施
这些公约或在适当情况下作出改善适用情况的声明； 

l 就向国际劳工局呈交的报告所引起的问题提供意见；以及 

l 就政府对国际劳工大会议程中有关事项的问卷所作的答覆，
以及就政府对将在大会上讨论的拟文所作的评论提供意见。 

 
 

成员组织 
 

3. 委员会的委员由劳工处处长委任。成员组织如下： 
 

 

主席 
劳工处副处长（劳工事务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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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 
劳工顾问委员会雇主代表三名 
劳工顾问委员会雇员代表三名 
劳工处助理处长一名 
 

秘书 
由一名劳工事务主任担任 
 

 

4. 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委员会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内的成员
名单载于附录三。 
 

 

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的活动 
 

5.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内，委员会的工作项目如下：     
 

Ø 国际劳工公约的报告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22条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特区）须应国际劳工组织的要求呈交有关国际劳工公约
适用情况的报告。香港特区在一九九九及二零零零年分别呈交
了 12份和 11份国际劳工公约报告。有关报告在呈交国际劳工
组织之前，已送交各委员以徵询他们的意见。 
 

委员会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审议的国际劳工公约报告
一览表载于附录九。 
 

Ø 国际劳工公约适用情况的声明 
 

一九七三年《最低年龄公约》（第 138号）于一九九九年四月
二十八日经修改而适用于香港特区，并于二零零零年四月   
二十八日正式生效。因应公约的规定，六条较早期的最低年龄
公约亦于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八日停止适用于香港特区。该六
条公约包括一九一九年《最低年龄（工业）公约》（第 5号）、     
一九二零年《最低年龄（海上）公约》（第 7号）、一九二一
年《最低年龄（农业）公约》（第 10号）、一九二一年《最
低年龄（装货和司炉）公约》（第 15号）、一九三六年《最
低年龄（海上）公约（修订）》（第 58号）和一九三七年《最
低年龄（工业）公约（修订）》（第 59号）。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内，委员会审议了一九八八年《建
筑业安全和卫生公约》（第 167号）未能适用于香港特区的建
议。鉴于该公约的范围广泛及要求严格，委员会同意香港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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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仍未作好实施第 167号公约的准备。不过，香港特区政府
会在配合社会及经济发展，并合理平衡雇主与雇员利益的情况
下，继续改善工人在职业安全及健康方面的保障。 
 

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适用于香港特区的公约共有
40条，其中有 25条不经修改而适用（即实施公约的全部条
文），而有 15条则经修改而适用（即公约的若干条文在经过修
改以适应本地情况后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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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资关系委员会 

 
 
引言 
 

 劳资关系委员会于一九八五年五月成立，就促进和谐劳资关系
及有关雇佣条件和劳资关系事宜的法例，提供意见。 
  

 

职权范围 
 
2. 成立委员会旨在： 

l 就促进劳资双方及彼此所属组织的友好关系和互相了解的方
法提供意见； 

l 就雇佣条件及劳资关系的立法建议提供意见及检讨现行法
例；以及 

l 向劳工处建议可采取的措施，以改善其调解服务。 

 

 

成员组织 
 
3. 委员会的委员由劳工处处长委任。成员组织如下： 
 

 

主席 
劳工处副处长（劳工事务行政） 
 

委员 
劳工顾问委员会雇主代表三名 
劳工顾问委员会雇员代表三名 
劳工顾问委员会以外的雇主代表两名 
劳工顾问委员会以外的雇员代表两名 
劳工处助理处长一名 
 

秘书 
由一名劳工事务主任担任 
 

 
4. 劳资关系委员会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内的成员名单载于    
附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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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的活动 
 

5.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内，劳资关系委员会讨论了下列事
项： 
 

Ø 扩大《雇佣条例》适用范围以涵盖内河海员 
 

委员会讨论并赞同扩大《雇佣条例》适用范围以涵盖内河海
员的建议，亦同意劳工处与内河船舶营办商讨论过渡安排。 

 

Ø 《雇佣条例》是否适用于留宿家庭佣工的检讨 
 

委员会讨论了《雇佣条例》是否适用于留宿家庭佣工的检讨。
其中一名委员对灵活安排终止雇佣合约的建议持保留态度，
大部份委员则支持检讨的各项建议。 
 

Ø 修订《职工会条例》的条文 
 

委员会讨论了劳工处就国际劳工组织结社自由委员会所关注
的事项进行检讨后所作出的修订建议，并同意建议交劳工顾
问委员会审议。 

 

Ø 《雇佣条例》雇佣保障部分的复职条文的检讨 
 

委员会讨论了对《雇佣条例》雇佣保障部分的复职条文的检
讨所作出的修订建议，并同意将建议提交劳工顾问委员会审
议。 

 

Ø 修订《雇佣条例》的条文 
 

委员会讨论了根据保证雇员享有罢工权利的《基本法》第 27
条而修订《雇佣条例》第 9、31H、31X及 32H条的建议，并
同意将建议提交劳工顾问委员会审议。 

 

Ø 《雇佣条例》承认注册中医 
 

委员会讨论了《雇佣条例》承认注册中医的建议，并同意在
《雇佣条例》下，注册中医在未来应被赋予与注册医生同样
的地位。 
 

6. 上述首五项建议其后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内提交劳工顾
问委员作进一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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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安全及健康委员会 

 

 
引言 
 
 职业安全及健康委员会于一九九七年一月成立，就职业安全及
健康法例和有关事宜提供意见。此委员会的前身为一九八九年四月成
立的工业安全及健康委员会。 
 

 
职权范围 
 

2. 成立委员会旨在： 

l 检讨香港的职业安全及健康标准； 

l 就职业安全及健康的立法建议提供意见，并检讨现行的法
例；以及 

l 向劳工处建议可采取何等措施，以改善执行职业安全及健康
法例的现有制度。 

 

 
成员组织 
 

3. 委员会的委员由劳工处处长委任。成员组织如下： 

 
 

主席 
劳工处副处长（职业安全及健康） 
 

委员 
劳工顾问委员会雇主代表三名 
劳工顾问委员会雇员代表三名 
劳工顾问委员会以外的雇主代表三名 
劳工顾问委员会以外的雇员代表三名 
职业安全健康局代表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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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安全及健康组织代表三名 
劳工处助理处长一名 
职业健康顾问医生一名 
 

秘书 
由一名劳工事务主任担任 
 

 
4. 职业安全及健康委员会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内的成员名
单载于附录五。 
 
 
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的活动 
 
5. 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内，委员会获悉或就下列事项提供
意见： 
 

Ø 建议修订《工厂及工业经营（木工机械）规例》 
 

委员会通过一项修订《工厂及工业经营（木工机械）规例》
的建议，以禁止 16岁以下的人士操作木工机器。 

 
Ø 建 议 在 一 九 九 九 至 二 零 零 零 年 实 施 的 职 业 安 全 及 健 康 执 法 策
略 
 

委员会支持建议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实施的执法策略。 
 
Ø 建 议 在 一 九 九 九 至 二 零 零 零 年 实 施 的 职 业 安 全 及健 康 推 广 策
略和活动计划 
 

委员会支持建议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实施的职业安全及
健康推广策略和活动计划。 

 
Ø 拟订《工厂及工业经营（身体检查）规例》的进度报告 

 

委员会知悉拟订《工厂及工业经营（身体检查）规例》的进
展。委员会原则上支持为改善建议的身体检查计划而提出的
建议，并同意保留关于工人接受身体检查时享有有薪休假的
条文。 
 

Ø 建 议 修 订 《 工 厂 及 工 业 经 营 条 例 》 及 部 分 规 例 的 提 出 检 控 时
效 
 

委员会通过一项修订《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及其部分附属
规例的建议，使劳工处处长可以在发现或获悉未有呈报的机
构后六个月内，对未有呈报的东主及承建商采取检控行动。 

 
 
 
Ø 《 职 业 安 全 及 健 康 规 例 》 下 有 关 体 力 处 理 操 作 的 建 议 遵 守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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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委员会考虑和通过《职业安全及健康规例》下有关体力处理
操作的建议遵守指引。 

 
Ø 建议为从事气体焊接及火焰切割的工人提供强制性安全训练 

 

委员会原则上支持有关立法规定从事气体焊接及火焰切割的
工人，需接受强制性安全训练的建议。 

 
Ø 听觉保护宣传计划工作小组的工作情况 

 

委员会知悉有关听觉保护宣传计划工作小组的工作情况，并
支持在计划完成后解散工作小组。 

 
Ø 建议在《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下订定休息时间的条文 

 

委员会同意劳工处会考虑委员提出的意见，就有关的建议作
进一步检讨。 

 
6. 除了最后两项外，上述各项建议其后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
度内提交劳工顾问委员会作进一步考虑。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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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顾问委员会辖下  
雇员补偿委员会成员名单   附录一  

 

 A3 
 

 
劳工顾问委员会辖下  
雇员补偿委员会 

 

成员名单 
（1999年 1月 1日至 2000年 12月 31日） 

 

 

 

主席 
 

陈永杰先生，BBS，JP     劳工处副处长（劳工事务行政） 
(1.1.1999 - 31.10.2000) 

     

萧威林先生，JP     劳工处副处长（劳工事务行政）(1.11.2000 
- 31.12.2000) 

 

 

委员 
 

刘文炜先生，JP 
 

   

梁君彦先生，JP 
 

   

 刘广全先生 
(1.1.1999 – 1.11.1999) 
 

 

 

 

杨国琦先生 
(12.11.1999 – 31.12.2000) 

   

 

劳工顾问委员会雇主代表 

 
 

    

张国标先生 
 

   
 

 梁筹庭先生 
 

 
 
 

梁富华议员，MH，JP 
 

   

劳工顾问委员会雇员代表 

 
 

    

朱广年先生 
 

   劳工顾问委员会以外的雇主代表 

蔡镇华先生 
 

   劳工顾问委员会以外的雇员代表 

 
 
 
马陈铿先生 
 

   保险业代表 



附录一  (续)  
劳工顾问委员会 辖下  

雇员补偿委员会成员名单  

 

A4  
 

陈锦康先生 
 

   来自一个职业意外受害人关注小组代表 

张伟麟医生 
 

   医院管理局代表 

许丽容小姐 
 

   法律援助署署长代表 

罗伟基医生，JP 
 

   职业健康顾问医生（1） 

陈麦洁玲女士 
 

   劳工处助理处长（雇员权益） 
(1.1.1999 - 1.2.1999) 

(1.11.2000 - 31.12.2000) 
 

左陈翠玉女士，JP 
 

   劳工处助理处长（雇员权益） 
(2.2.1999 - 16.4.2000) 
 

萧威林先生，JP 
 

   劳工处助理处长（雇员权益） 
(17.4.2000 - 31.10.2000) 
 

 

 
秘书 
 

刘碧瑶女士 
  

劳工事务主任 
 

 



劳工顾问委员会辖下  
就业辅导委员会   附录二  

 

 A5 
 

 

劳工顾问委员会辖下  
就业辅导委员会 

 

成员名单 
（1999年 1月 1日至 2000年 12月 31日） 

 
 

主席 
 

刘文炜先生，JP    劳工顾问委员会雇主代表 
 
 

委员 
 

李乃 博士，JP    
 

   劳工顾问委员会雇主代表 
 

章麟先生，MH 
(1.1.1999 - 31.12.1999) 

   

    

 

张 枝先生 
(1.1.2000 - 31.12.2000) 
 

 

 

 

梁雪芳女士 
   

劳工顾问委员会雇员代表 

 

 

    

李蕴彤女士    
   

 

 

顾其祥先生    
劳工顾问委员会以外的雇主代表 

     

刘志华先生 
 

   

 

张 枝先生 
(1.1.1999 - 31.12.1999) 
 

 

 

 

温冠新先生 
(1.1.2000 - 31.12.2000) 

   

劳工顾问委员会以外的雇员代表 

     

简金港生女士    经常使用劳工处就业服务的 
主要雇主代表 



附录二 (续)  
劳工顾问委员会辖下  

就业辅导委员会成员名单  

 

A6  
 

 
 
张结民先生    
 

   

 Ms Christine GREYBE 
(1.1.1999 - 26.3.1999) 

 

 

 

周绮萍女士 
(27.3.1999 - 31.12.2000) 

   

两个职业介绍所协会代表 

 

赵荣德先生 
 

   香港辅导教师协会代表 

杨港兴先生，JP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职业辅导社代表 

麦平安先生 
 

   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代表 
 

黄锦国先生 
(1.1.1999 - 10.9.1999) 
 

 

 

 

蔡炳贤先生，JP 
(11.9.1999 - 31.12.2000) 

   

雇员再培训局代表 

     
周东山先生，JP    劳工处助理处长（就业事务） 
 

 

秘书 
 
邓苑珊小姐  劳工事务主任 

 



劳工顾问委员会辖下  
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委员会成员名单  

 附录三  
 

 A7 
 

 

劳工顾问委员会辖下  
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委员会  

 

成员名单 
(1999年 1月 1日至 2000年 12月 31日) 

 

 

主席 

 

陈永杰先生，BBS，JP    劳工处副处长（劳工事务行政） 
(1.1.1999 - 31.10.2000) 
 

萧威林先生，JP    劳工处副处长（劳工事务行政） 
(1.11.2000 - 31.12.2000) 

 

 

委员 
 

何世柱先生，SBS，JP  
        

   

 

刘文炜先生，JP 
    

   

麦建华博士    

劳工顾问委员会雇主代表 

     

梁富华议员，MH，JP 
 

   
 

梁筹庭先生 
 

   

梁雪芳女士    

劳工顾问委员会雇员代表 

     

陈麦洁玲女士 
 

   劳工处助理处长（雇员权益） 
(1.1.1999 - 1.2.1999) 

(1.11.2000 - 31.12.2000) 
 

左陈翠玉女士，JP 
 

   劳工处助理处长（雇员权益） 
(2.2.1999 - 16.4.2000) 
 

萧威林先生，JP 
 

   劳工处助理处长（雇员权益） 
(17.4.2000 - 31.10.2000) 
 

 

 

 

 

 

 

秘书 



附录三  (续)  
劳工顾问委员会辖下  

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委员会成员名单  

 

A8  
 

 

 

马慧贞女士    劳工事务主任 
(1.1.1999 - 14.7.2000) 
 

陈丽香女士    劳工事务主任 
(15.7.2000 - 31.12.2000) 

 



劳工顾问委员会辖 下 
劳资关系委员会 成员名单  

 附录四 

 

 A9 
 

 

劳工顾问委员会辖下  
劳资关系委员会 

 

成员名单 
(1999年 1月 1日至 2000年 12月 31日) 

 

 

主席 
 

陈永杰先生，BBS，JP 
 

   劳工处副处长（劳工事务行政） 
(1.1.1999 - 31.10.2000) 
 

萧威林先生，JP    劳工处副处长（劳工事务行政） 
(1.11.2000 - 31.12.2000) 

 

 
委员 
 

梁君彦先生，JP 
 

   

麦建华博士 
 

   
 

刘广全先生 
(1.1.1999 - 1.11.1999) 
 

 
 

 

杨国琦先生 
(12.11.1999 - 31.12.2000) 

   

劳工顾问委员会雇主代表 

     

张国标先生 
 

   

 

梁富华议员，MH，JP 
 

   

潘兆平先生    

劳工顾问委员会雇员代表 

     
 

李汉城先生 

 

 

 

杨家声先生，JP 
   劳工顾问委员会以外的雇主代表 

 

 

    



附录四  (续)  
劳工顾问委员会辖下  

劳资关系委员会 成员名单  

 

A10  
 

 

 
 

陈伟麟先生 
 

 

 

 

冯万如先生    

劳工顾问委员会以外的雇员代表 

     

曾健和先生，JP    劳工处助理处长（劳资关系） 
(1.1.1999 - 16.4.2000) 
 

左陈翠玉女士，JP 
 

   劳工处助理处长（劳资关系） 
(17.4.2000 - 31.12.2000) 

 
秘书 
 

朱陆俊瑜女士    劳工事务主任 
(1.1.1999 - 26.11.2000) 
 

李志聪先生    劳工事务主任 
(27.11.2000 - 10.12.2000) 
 

吴育民先生    劳工事务主任 
(11.12.2000 - 31.12.2000) 

 



劳工顾问委员会辖下  

职业安全及健康委员会 成员名单  
 附录五 

 

 A11 
 

 

劳工顾问委员会辖下  
职业安全及健康委员会  

 

成员名单 
（1999年 1月 1日至 2000年 12月 31日） 

 
 
主席 
 
李启发先生，JP    劳工处副处长（职业安全及健康） 

(1.1.1999 - 31.10.1999) 
 

萧威林先生，JP    劳工处副处长（职业安全及健康）
(1.11.1999 - 2.1.2000) 
 

丁福祥先生，JP    劳工处副处长（职业安全及健康） 
(3.1.2000 - 31.12.2000) 

 
 
委员 
 

何世柱先生，SBS，JP 
 

   

 

刘广全先生  
(1.1.1999-1.11.1999) 
 

 

 

 

杨国琦先生 
(12.11.1999-31.12.2000) 
 

   

李乃 博士，JP  
   

劳工顾问委员会雇主代表 

 

 

    

章麟先生，MH  

(1.1.1999-31.12.1999) 
 

   

 

张 枝先生  
(1.1.2000-31.12.2000) 
  

 

 

 

梁筹庭先生  
 

   

潘兆平先生  
   

劳工顾问委员会雇员代表 

     



附录五  (续)  
劳工顾问委员会辖下  

职业安全及健康委员会 成员名单  

 

A12  
 

 

 

曹棨森先生  
(1.1.1999-11.6.1999) 
 

   

 李泽培先生，JP  
(30.7.1999-31.12.2000) 
 

 

 

 

姚先成先生  
 

   

杨贯一先生     

劳工顾问委员会以外的雇主代表 

 

冯少冰女士  
 

   

 

李卓人议员  
  

 

 

 

邝兆添先生 
   

劳工顾问委员会以外的雇员代表 

 

 

    

邓华胜先生    职业安全健康局代表 
 

甘耀权先生 
 

   
 

罗何慧云女士 
 

   

黄子惠医生    

职业安全健康组织代表 

 

 

    

萧威林先生，JP 
 

   劳工处助理处长（职业安全）1 
(1.1.1999 - 16.4.2000) 
 

曾健和先生，JP    劳工处助理处长（职业安全）1 
(17.4.2000 - 31.12.2000) 
 

罗伟基医生，JP 
 

   职业健康顾问医生（1） 

 
秘书 

 
陈志华女士    劳工事务主任 

(1.1.1999 - 24.4.2000) 
 

严镇国先生    劳工事务主任 
(25.4.2000 - 31.12.2000) 



劳工顾问委员会辖下补充劳工计划  
工作小组职权范围及成员组织   附录六  

 

 A13 
 

 

劳工顾问委员会辖下  
补充劳工计划工作小组  

 

职权范围及成员组织 
 

 

 

职权范围 
 

 

1. 提供有关审核申请指引的意见，以处理根据补充劳工计划提出的输入劳工申请。 
 

2. 如委员对某些申请个案未能达致劳工顾问委员会所同意的共识，须就这些个案进行
讨论，并提出建议，以供委员会通过。 

 

 

 

成员组织 
 

 

主席 ： 劳工处助理处长一名 
 

成员 ： 劳工顾问委员会雇主代表两名 
  劳工顾问委员会雇员代表两名 
  高级劳工事务主任一名 
 
秘书 ： 由一名劳工事务主任担任 
 

 



附录七   
劳工顾问委员会辖下  

补充劳工计划工作小组 成员名单  

 

A14  
 

 

劳工顾问委员会辖下  

补充劳工计划工作小组  

 

成员名单 

(1999年 1月 1日至 2000年 12月 31日) 
 

 

主席 
 

陈麦洁玲女士 
 

   劳工处助理处长（雇员权益） 
(1.1.1999 - 1.2.1999) 

(1.11.2000 - 31.12.2000) 
 

左陈翠玉女士，JP 
 

   劳工处助理处长（雇员权益） 
(2.2.1999 - 16.4.2000) 
 

萧威林先生，JP 
 

 

 

   劳工处助理处长（雇员权益） 
(17.4.2000 - 31.10.2000) 
 

委员 
 

 

刘文炜先生，JP 
 

 
 

 

梁君彦先生，JP  
  劳工顾问委员会雇主代表 

 

 

    

 

梁富华议员，MH，JP  
 

 

 

 

潘兆平先生  
   劳工顾问委员会雇员代表 

 

 

    

黎陈兴女士    高级劳工事务主任 
 

 
秘书 
 

陈颖娴女士    劳工事务主任 
 



一九九九及二零零零年度经劳顾会  
通过的劳工法例立法建议的进度报告  

 附录八 

 

 A15 
 

 

一九九九及二零零零年度 
经劳工顾问委员会通过的 

劳工法例立法建议的进度报告 
 

（截至二零零零至二零零一年立法会会期完结时） 
 

 

 

项目 进度 

 

劳资关系 
 

《雇佣条例》 
 

1. 澄清雇主不得以雇员参加罢工为理由，
而根据第 9条，不给予通知或代通知金
将雇员即时解雇。 

 

《2000年雇佣（修订）条例》已于    二
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立法会获得
通过，并由二零零零年七月七日起生效
。 
 

2. 扩大《雇佣条例》的适用范围以涵盖内
河海员。 

劳工顾问委员会（劳顾会）原则上支持
是项建议，劳工处现正就过渡性安排谘
询船舶营办商及有关工会。 
 

3. 赋予劳资审裁处权力，以便审裁处如认
为适当而合理切实可行，可无须取得雇
主的同意，就不合理及不合法解雇的个
案作出复职／再次聘用的命令。 

 

现正进行立法程序。 

 
《雇用青年（工业）规例》 
（于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二日前称为《妇女及青年（工业）规例》）  

 

4. 规定任何人士不得雇用未满18岁的青年
从事由《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所界定
的危险行业。 

 

现正进行立法程序。 



附录八 (续)  
一九九九及二零零零年度经劳顾会  

通过的劳工法例立法建议的进度报 告 

 

A16  
 

 

项目 进度 

 

《破产欠薪保障条例》 
 

5. 规定如果雇员遭减薪前获雇主承诺按雇
员减薪前的工资水平来计算遣散费，则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发放的遣散费特
惠款项将按此工资水平计算。 

立法会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日通过
《1999年破产欠薪保障（修订）条例
》，该条例由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日起
生效。 

（注：劳顾会曾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通
过当局须按雇主在减薪个案中所作出的
书面承诺来计算遣散费特惠款项，其后
在一九九九年九月，劳顾会通过就建议
作出一些修订，以规定口头承诺亦可被
接纳。） 

 

 
《职工会条例》 

 

6. 准许已登记职工会可根据其已登记的规
则，向香港以外的合法组织提供慈善捐赠
，无须徵求行政长官批准。 

 

 

现正进行立法程序。 

 

雇员补偿 
 

《雇员补偿条例》 
 

7. 在《雇员补偿条例》订明的职业病列表内
增加两种新的职业病，以及扩大条例内现
存两种职业病的涵盖范围。 

《1999年雇员补偿条例（修订附表   2
）令》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一日在宪报
公布，并由即日起生效。 
 

8. 恢复给予雇员在红色暴雨警告下根据《雇
员补偿条例》所获得的保障。 

《2000年雇员补偿（修订）条例》于
二零零零年四月五日在立法会获得通
过，并当作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五日起
生效。 
 



一九九九及二零零零年度经劳顾会  
通过的劳工法例立法建议的进度报告  

 附录八 (续) 

 

 A17 
 

 

项目 进度 

 
9. 修订《雇员补偿条例》内部份罚则的条  
文。 

修订条文已纳入《2000年雇员补偿  
（修订）（第2号）条例》内，该条例
草案已于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六日在
立法会获得通过，并由二零零零年八
月一日起生效。 
 

10. 改善《雇员补偿条例》有关处理死亡补偿
申索的制度 
 

（注: 劳顾会曾于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及
一九九七年一月通过一些改善措施，其后
劳顾会在一九九九年三月通过就先前的
建议作出一些修订，以便为已故雇员的家
庭成员提供更好的保障。） 

 

《2000年雇员补偿（修订）（第2号）
条例》于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六日在
立法会获得通过，并由二零零零年八
月 一日起生效。 
 

11. 将《雇员补偿条例》下所规定支付的殡殓
费和医护费上限由 16,000元调高至
35,000元。 

 

 

修订条文已纳入《2000年雇员补偿  
（修订）（第 2号）条例》。该条例已
于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立法会
获得通过，并由二零零零年八月一日
起生效。 

 

 

《肺尘埃沉 病（补偿）条例》 
 

12. 把徵款率由0.3% 调低至0.25%。 根据《肺尘埃沉 病（补偿）条例》
第36条而作出的立法会决议于二零零
零年五月十七日在立法会获得通过，这
项修订由二零零零年六月十八日生效。 
 

13. 将《肺尘埃沉 病（补偿）条例》下所
规 
定支付的殡殓费上限由 16,000元增加至 
35,000元。 

根据《肺尘埃沉 病（补偿）条例》
第40条而作出的立法会决议于二零零
零年十二月二十日在立法会获通过，这
项修订由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生效。 
 

 



附录八 (续)  
一九九九及二零零零年度经劳顾会  

通过的劳工法例立法建议的进度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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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进度 

 
 

职业安全及健康 
 

《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 
 

14. 修订《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及有关规例
，使劳工处处长可以在发现或获悉未有呈
报的机构后六个月内，对未有呈报的东主
及承建商采取检控行动。 

 

《2000年工厂及工业经营（修订）条
例》于二零零零年二月十六日在立法会
获得通过，并由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五
日生效。 

 

《工厂及工业经营（气体焊接及火焰切割）规例》 
 

15. 制定新的规例，要求从事气体焊接及火焰
切割工作的工人须接受安全训练及须具
有证书。 

 

现正进行立法程序。 

 

《工厂及工业经营（木工机械）规例》 
 

16. 规定未满16岁的青年不可受雇操作任何
木工机械。 

 

现正进行立法程序。 

 

《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 
 

17. 修订医生必须根据《职业安全及健康条 
例》向劳工处处长呈报的职业病列表。 

《1999年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修订
附表2）令》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一日
在宪报公布，并由即日生效。 

 



劳顾会辖下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委员会  

收到的国际劳工公约报告  
 附录九 

 

 A19 
 

 

劳工顾问委员会 
辖下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委员会 

于一九九九及二零零零年内收到的 
国际劳工公约报告 

 

 

于一九九九年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22条款所呈交的报告 

 

 

公约编号 

 

公约名称 

11 一九二一年《结社权利（农业）公约》 

 

12 一九二一年《工人赔偿（农业）公约》 

 

17 一九二五年《工作赔偿（意外）公约》 

 

42 一九三四年《工人赔偿（职业病）公约（修订本）》 

 

81 一九四七年《劳工督察公约》 

 

98 一九四九年《组织权利及集体谈判权利公约》 

 

105 一九五七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 

 

144 一九七六年《三方协商（国际劳工标准）公约》 

 

148 一九七七年《工作环境（空气污染、噪音和震动）公约》 

 

150 一九七八年《劳动行政管理公约》 

 

151 一九七八年《（公务员）劳动关系公约》 

 

160 一九八五年《劳工统计公约》 

 

 



附录九  (续 )  
劳顾会辖下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委员会  

收到的国际劳工公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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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二零零零年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22条款所呈交的报告 

 

 

公约编号 公约名称 

 

5 一九一九年《最低年龄（工业）公约》 

 

14 一九二一年《每周休息（工业）公约》 

 

22 一九二六年《海员协定条款公约》 

 

23 一九二六年《海员遣返公约》 

 

29 一九三零年《强迫劳动公约》 

 

87 一九四八年《结社自由与保护组织权利公约》 

 

97 一九四九年《移居就业公约（修订本）》 

 

101 一九五二年《有薪假期（农业）公约》 

 

115 一九六零年《辐射防护公约》 

 

122 一九六四年《就业政策公约》 

 

124 一九六五年《青年体格检查（井下作业）公约》 

 

 

 




